物业租赁合同（范本）
出租方(下称甲方)：

承租方(下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将其拥有的物业出租给乙方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一、租赁物业描述
1．甲方将其拥有的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下角埔前街一巷3号院内A栋底层车库258.44平方米商铺出租给乙方，该房屋用途为商用。物业面积共约258.44平方米。
2．甲方必须保证对所出租的物业享有出租的权利，乙方在租赁期间能够正常使用房屋。
3.甲方以签订本合同时的房屋现状交付给乙方，乙方签订本合同即视为认可房屋现状。
二、租赁房屋用途
1．乙方对物业只有经营权和使用权，所有权与处置权属原业主，不得将物业用作抵押。乙方须在约定的用途范围内使用房屋，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和转租。
2．乙方向甲方承诺：在租赁期限内，未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并按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核准，乙方不得擅自改变物业的原有结构和用途。乙方对物业进行装修和经营，必须符合工商、安全、消防等部门的要求，如因违法违规被有关部门处罚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的所有损失。
[bookmark: _Hlk85448604]3．乙方承租物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合法经营，不得用于经营黄、赌、毒、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业，不得用于危险品、有毒有害物资以及娱乐业等对小区及周边居民生活秩序、环境产生噪音或造成影响的经营项目，如有违反，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与责任。如因乙方的经营行为导致乙方或乙方的管理人员被查处或被投诉、信访的，甲方有权利立即单方解除本合同，解除以甲方发出解除通知到本合同约定的乙方地址为生效时间，不以乙方是否收到通知为解除生效时间。
4．乙方不得违法占用道路、人行道、公共区域，严格按照物业管理规定执行，并按时足额交纳各项物业费用（包括物业管理费、水费、电费、公摊费、燃气费等）。如乙方拖欠缴纳物业费满三个月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有权向乙方追讨。
5．因以下情况之一导致合同终止的，乙方所投入的不动产及装修、水电、天花等固定添附物，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破坏。
（1）物业租赁期满。
（2）乙方违约导致甲方单方解除合同。
（3）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
（4）其它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解除合同的。
6．乙方在租用物业过程中，物业如有损坏，由乙方负责完整的修复或作价赔偿。
三、租赁期限
本合同租赁期为5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四、租金及支付方式
1．第一年月租金为   元，（月租金以实际成交价为准），第二年起每年租金在上年的基础上递增5%，即第二年月租金为   元，第三年月租金为  元，第四年月租金为   元，第五年月租金为    元。租金按月支付的方式，乙方应在每月的10日前交纳下一个月全部租金。
2．在租赁期内，因租赁物业所产生的水、电、卫生费、物业管理费等因使用房屋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3．为保证合同的履行，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3万元。租赁期满，若乙方无违约行为和拖欠费用，本保证金由甲方不计利息全额退还乙方，如有违约行为和拖欠费用，保证金抵扣后有剩余的退还乙方。租赁期未满，乙方单方要求退租的，甲方可以不退还保证金。
五、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应在乙方支付了第一年第一个月租金以及履约保证金之日将上述物业钥匙交付乙方。
2．甲方必须保证出租给乙方的物业能够正常使用。
3．租赁期满前4个月，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是否续租，乙方通知不续租或未书面通知甲方的，甲方有权收回上述物业，本合同终止。所有可以移动、拆除的设备设施归乙方所有，乙方应在租赁期满后5日内搬离。乙方继续占用房屋的，乙方应按租期内最后一年租金的200%的标准向甲方支付占用费至搬离交还房屋（甲乙双方应办理书面交还房屋确认手续），乙方即未搬离又未支付占用费的，视为丢弃房屋内物品，甲方有权自行处理且不予作任何赔偿，并有权继续向乙方追讨房屋占用费。
4．甲方有权对乙方使用房屋以及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对乙方损坏房屋和违法经营活动提出异议和整改要求。
六、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使用房屋，不承担物业自然损耗的赔偿责任。
2．乙方在不破坏物业原主体结构的基础上，有权根据营业需要对上述物业进行装修，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的装修应符合消防、安全、卫生、物业管理要求并通过验收，甲方不对乙方的装修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乙方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税收、债务、工人工资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4．乙方不得利用上述物业从事非法经营及任何违法犯罪活动。
5.乙方对物业的保洁工作负全责，必须符合政府文明城市检查的要求。
6．按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支付租金。
7．乙方自行对物业进行日常维修、养护和承担费用。
七、消防安全责任
1．乙方在租用期间，是物业消防、治安第一责任人，并承担相应的消防、治安责任；乙方要加强安全管理，合法经商，不得从事非法经营或其它违法活动。
2．乙方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及化学危险品，禁止超负荷使用电气设备。
3．乙方对室内的电源线路，严禁违章私接，对必须更改的线路问题，应提交书面申请，得到甲方同意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实施。
4．乙方要按消防要求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确保完好使用。必须确保消防通道畅通，禁止在房前门前及道路两侧堆放商品杂物等。
5．乙方应随时接受甲方及有关部门的安全检查，对查出的问题，甲方有权提出责令整改意见，乙方按甲方提出的要求进行整改。
6．乙方要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或有关安全方面的培训，并建立相关的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制度，明确责任，落实到人。
7．如违反上述安全规定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八、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1．除其它约定外，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1）未按约定期限交付租金，经催促仍逾期超过30天以上的。
（2）在租赁期内，未经甲方书面认可或同意，擅自改变租赁房屋的结构或用途，经甲方书面通知，在限定的时间内仍未修复的。
（3）在租赁期内，未经甲方书面认可或同意，擅自转租或转让承租房屋的。
（4）从事非法经营及违法犯罪活动的。
2．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1）甲方不交付或者迟延交付租赁房屋20天以上的。
（2）乙方承租期间，如甲方因该房屋或房屋范围内的土地与第三方发生纠纷或甲方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涉及到该房屋及房屋范围内的土地，致使乙方无法正常营业超过20天的。
（3）租赁房屋主体结构存在缺陷，危及安全的。
3．在租赁期限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双方均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书面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2）在租赁期间，乙方承租的物业被征收、征用或被拆迁的。
（3）因地震、台风、洪水、战争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损坏，造成本合同在客观上不能继续履行的。
九、违约责任及赔偿
1．除另有约定外，符合本合同第八条第1、2项的约定，非违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违约方每天按月租金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经济损失的，还应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2．乙方应如期交付租金，如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逾期15天仍未交付，逾期则按应付租金的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3．若因前述第八条第3点约定的原因导致合同提前解除，甲方需收回乙方租赁期内物业的，甲方无息退回乙方已支付的剩余租赁期的租金，不承担其他任何补偿。
十、其他约定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另行约定，补充协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如出现争议，双方应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按照合同的约定分清各自的责任，采用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3．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